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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一、 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未經學校許可，兼任財團法人董事，且受有報酬，經其服務學校

查證屬實。對該教師得否以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試說明之。

（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服務法中公務員兼任非營利組織之限制。 

考點命中 

1.《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4-1～4-2、4-41～4-74。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補充資料B1，薛律編撰，大法官解釋釋字第三○

八號，頁12。 

 

答： 
(一)依釋字308號解釋，「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

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本院院解字第二九八六號解釋，應予補

充。至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仍不得在外兼職。」是以，本

案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有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之適用。 

(二)按服務法第14條之2第1項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

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另依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

法之規定，公務員應於事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務機關申請許可。 

(三)經查，該教師兼任財團法人董事，係屬公益的非營利組織，應依前開規定向服務機關申請許可。然而，該

教師未經學校許可即兼任該職務，顯已違反前開規定。 

(四)再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

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該教師之

行為業已違反服務法第14條之2之規定，而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 

 

二、 A為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大隊警員，於民國102年至103年間與B有不正常感情交往，因A

之配偶C發現，擬與A離婚，A為挽救其婚姻，於103年3月與B分手。B心有不甘，於105年6月間向

第四大隊檢舉A曾與其有不正常感情交往。第四大隊深入調查後，於106年5月以其違反品操紀律

或言行失檢，影響警譽，情節嚴重，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7條第3款規定，核予記過二次之懲

處。A不服，提起申訴，經駁回後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試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於懲處之依據與時效規定之瞭解程度。 

考點命中 

1.《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8-23～8-25。 

2.《高點‧高上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補充資料B1，薛律編撰，大法官解釋釋字第五八

三號，頁71、考績法修正草案。 

 

答： 
案例情形，A擔任警員因發生婚外情而遭第四大隊予以記過兩次之懲處，本案A申訴可能之理由主要有二：一

為私生活行為可否做為懲處之標的。二為102年至103年所發生之情事，可否於106年予以懲處，是否罹於時

效。分述如下： 

(一)私生活行為仍可做為懲處之標的：因公務員身份並無上下班之分，下班時間仍應遵守公務員相關法規，諸

如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規定之「保持品位義務」。已婚人士與第三人有不正常感情交往，為社會大眾所鄙

棄，顯為不名譽之行為。是以，第四大隊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7條第3款「處事不當，影響警譽，情節嚴

重。」予以記過，並無不當。 

(二)目前公務人員考績法（下稱考績法）對於時效並無規定，係屬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下稱

懲戒法）之規定，考績法修正草案中亦對時效設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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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釋字583謂：「公務人員經其服務機關依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未設

懲處權行使期間，有違前開意旨。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有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

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又查公務員懲戒法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未分別對公務員違

法失職行為及其懲戒處分種類之不同，而設合理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

戒構成要件、懲戒權行使期間之限制通盤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定亦應一併及之，附

此指明。」 

2.依懲戒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懲戒法院之日止，已逾五

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是以，懲戒之記過

時效為5年。 

3.再者，依考績法修正草案之規定，記過之行為，其時效為3年。 

4.經查，A之不正常感情交往係終止於103年3月，但第四大隊核予記過二次之懲處係為106年5月，業已超

過3年之時間。倘若類推適用懲戒法之規定，並未超過時效，但若依考績法修正草案之規定，則已超過時

效。管見以為，因考績法修正草案尚未通過，並不具法律上效力，仍應類推適用懲戒法5年之時效規定為

宜，本案之懲處並未超過時效。 

(三)綜上所述，第四大隊之懲處於法並無不當，保訓會應駁回A之再申訴。 

 

三、甲應1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水土保持工程職系水土保持工程類科及格，經某縣A市公

所派代自107年3月1日起擔任該公所城鄉課技士，復經銓敘部審定先予試用，自同年3月1日生

效。嗣甲於試用期間因延宕公文情節嚴重經核予記過一次之懲處，於試用期滿後，經A市公所以

其於試用期間延宕公文情節嚴重，評定其試用成績不及格。甲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提起復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試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於試用程序之瞭解。 

考點命中 《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3-24～3-26、10-31～10-34。 

 

答： 
(一)按「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六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六個

月，並由各機關指派專人負責指導。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應為試用成績不及格：一、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法規所定年終

考績得考列丁等情形之一者。二、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法規所定一次記一大過以上情形之一者。三、平

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以上者。四、曠職繼續達二日或累積達三日者。」公務人員任用法

（下稱任用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訂有明文。 

(二)經查，甲於試用期間雖因延宕公文情節重大，而遭核予記過一次之懲處。然而，依任用法第20條第2項之規

定，試用成績不合格之要件為「一大過」，甲並未達一大過之標準，基於法律保留原則，A市公所即不能

另以其他事由而評定期試用成績不及格，A市公所之評定顯不合法。 

(三)是以，甲得依法向保訓會提起復審，保訓會如認復審有理由，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5條第1項，以決定撤

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四、公務人員若對服務機關或長官之工作指派不服時，能否提起救濟與申請調處？（25分） 

試題評析 結合服從義務與調處程序而命題。 

考點命中 《公務員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薛進坤律師編著，頁10-18、10-36～10-37。 

 

答： 
(一)公務人員應有不受違法工作之保障：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16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長官或主

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亦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公務人員為非法之行

為。」是以，公務人員如受違法工作指派，得受法律保障。 

(二)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長官之工作指派時，應本於服從義務而為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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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規定：「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

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 

2.次按，保障法第17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

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前項情形，該管

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

令。」 

3.是以，如服務機關或長官之工作指派為合法時，公務人員即有服從義務，如有意見，得請長官以書面署

名下達。 

(三)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長官之工作指派不服時，亦得提起申訴、再申訴。依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

起申訴、再申訴。」 

(四)公務人員亦得於再申訴程序中，向保訓會申請調處，保障法第85條第1項規定：「保障事件審理中，保訓會

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指定副主任委員或委員一人至三人，進行調處。前項調處，於多數人共同提起之保障

事件，其代表人非徵得全體復審人或再申訴人之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